
114 年臺北市政府統計工作稽核實施計畫

一、法令依據：依據統計法第 20、22 條及統計法施行細則第 39、40 條。

二、稽核目的︰為協助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各一級機關、稅捐

稽徵處(以下簡稱稅捐處)與區公所推展統計業務，發

揮決策應用及服務功能，以提升本府整體統計業務辦

理成效。

三、稽核對象：本府實施公務統計方案之一級機關(主計處除外)、稅

捐處及區公所，依統計業務性質分為機關組及區公所

組，分組名單如下︰

(一)機關組：

1.機關A1組：財政局、稅捐處、產業發展局、社會局、環境保護

局、地政局、自來水事業處、捷運工程局、勞動局

及消防局，計10機關。

2.機關A2組：秘書處、民政局、體育局、觀光傳播局、人事處、

都市發展局、文化局、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都市

計畫委員會、法務局、資訊局、兵役局、政風處、

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公務人員訓練處、翡翠水庫

管理局、客家事務委員會及青年局，計18機關。

3.機關B組︰教育局、工務局、警察局、衛生局及交通局，

計5機關。

(二)區公所組：本市各區公所。

四、稽核時間：114 年 8 月至 9 月。

五、稽核方式：採書面稽核、平時及實地稽核併行方式，其中書面稽

核部分，請受稽核機關於 114 年 8 月 1 日前免備文以

電子郵件回復統計工作稽核表(詳附件)「第 1 部分：

書面稽核」之填復資料，並提供其相關佐證電子文件

(如 pdf 檔、影像檔等)至主計處聯絡窗口信箱；另平

時及實地稽核部分，由主計處彙整 113 年 8 月至 114

年 7 月受稽核機關平時各項統計業務辦理情形，並於

同年 8 月 4 日至 9 月 5 日派員至受稽核機關實地稽



核，屆時請上開機關依稽核項目備妥相關佐證資料，

俾供查核。

六、稽核重點︰

(一)建立完整統計資訊：本府各一級機關(含區公所)及稅捐處配合各

項施政與業務需要，不定期檢討機關公務統計方案，且應將各機

關執行公務之經過與結果納入各機關公務統計方案內。

(二)落實統計資料編報、發布與管理：本府各一級機關(含區公所)及

稅捐處確實依限報送統計資料、依規定辦理統計資料預告作業，

以及妥善管理公務統計方案、公務統計報表、統計刊物等紙本

及電子檔資料。

(三)強化統計資料應用價值︰本府各一級機關及稅捐處撰寫統計專

題分析或通報，以提供機關支援決策參用，發揮統計服務效能。

(四)精進統計應用資訊化︰本府各一級機關(含區公所)及稅捐處妥

善維護及管理機關網站統計專區，以供各界查詢參用。

(五)建立機關內部統計稽核制度︰本府各一級機關(含區公所)及稅

捐處為了解統計工作成效，應建立內部統計稽核制度，以提高

統計效能，增進統計確度。

(六)創新及精進公務統計業務：本府各一級機關(含區公所)及稅捐

處應持續創新及精進各項統計業務，以提升統計服務品質與業

務效能。



七、稽核項目及評分權數

機關組稽核項目

評分權數
(%)

區公所組稽核項目 評分權數
(%)

A1 組 A2 組 B 組

第 1 部分：書面稽核 49 47 51 第 1 部分：書面稽核 50

壹、公務統計方案檢討情形 4 5 4 壹、公務統計方案檢討情形 6

貳、統計資料編報、發布與管理 21 23 12 貳、統計資料編報、發布與管理 22

參、應用統計分析 8 5 17

肆、機關內部統計稽核 5 4 7 參、機關內部統計稽核 14

伍、公務統計業務創新、精進情
形及具體事蹟 9 8 9

肆、公務統計業務創新、精進情
形及具體事蹟 6

陸、其他 2 2 2 伍、其他 2

第 2 部分：平時及實地稽核 51 53 49 第 2 部分：平時及實地稽核 50

壹、公務統計方案核定與管理 11 11 15 壹、公務統計方案核定與管理 12

貳、統計資料審核、發布與管理 19 21 20 貳、統計資料審核、發布與管理 21

參、協助本處應用統計分析規
劃及應用 7 6 3

肆、統計應用資訊化維護與管
理 5 6 3 參、統計應用資訊化維護與管理 11

伍、統計調查管理 4 3 3 肆、統計調查管理 3

陸、其他 5 6 5 伍、其他 3

八、稽核結果：主計處彙整稽核結果，併同建議事項函請各受稽核機

關據以改進。

九、獎勵：本次稽核結果，為獎勵成績優良之受稽核機關，機關 A1

組、機關 A2 組、機關 B 組及區公所等各分組分列特優及優等者，

敘獎原則如下表。



表 臺北市政府辦理統計工作稽核結果成績特優及優等敘獎原則

十、本實施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項目 特優 優等

稽
核
結
果

機關 A1 組 1 至 2 名 1 至 2 名

機關 A2 組 1 至 3 名 1 至 3 名

機關 B 組 1 至 2 名 1 至 3 名

區公所組 1 至 2 名 1 至 2 名

敘獎說明

(一)機關 A1 組於總敘獎額

度嘉獎 4 次內覈實辦

理，每人獎勵額度最高

以嘉獎 2 次為限。

(二)機關 A2 組於總敘獎額

度嘉獎 3 次內覈實辦

理，每人獎勵額度最高

以嘉獎 2 次為限。

(三)機關 B 組於總敘獎額

度嘉獎 6 次內覈實辦

理，每人獎勵額度最高

以嘉獎 2 次為限。

(四)區公所組於總敘獎額

度嘉獎 2 次內覈實辦

理。

(一)機關 A1組於總敘獎

額度嘉獎 2 次內覈

實辦理。

(二)機關 A2組於總敘獎

額度嘉獎 1 次內覈

實辦理。

(三)機關 B 組於總敘獎

額度嘉獎 3 次內覈

實辦理，每人獎勵額

度最高以嘉獎 2 次

為限。

(四)區公所組於總敘獎

額度嘉獎 1 次內覈

實辦理。

說明：受稽核機關若有特殊具體表現，主計處將額外酌予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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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機關名稱）統計工作稽核表

機關組第 1 部分：書面稽核(由機關填寫)

(本次稽核項目請填列 113 年 8 月至 114 年 7 月之辦理情形)

壹、公務統計方案檢討情形(A1 組 4%、A2 組 5%、B 組 4%)

公務統計方案報表程式(含共通性及內部報表)增刪修訂檢討情形
(請附佐證資料，不含僅配合中央部會修訂)

(一)□已檢討。(請附佐證資料)

(二)□未檢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簡述)

貳、統計資料編報、發布與管理 (A1 組 21%、A2 組 23%、B 組 12%)

一、資料編報審核、管理及報送作業

(請機關依實際情形填列，此部分為主計處實地稽核參考依據)

(一)公務統計報表稽催
單位：表次

應報送
逾報送期限

總計 已稽催 未稽催

說明：1.應報送係指依公務統計方案規定須報送之總表數。

2.逾報送期限係指超過公務統計方案報表程式核定報送之期限。

(二)公務統計報表、報表原始資料、刊物、報告保存

項目

列冊管理 保存完整

是
(ˇ)

表
冊
起
迄
年

保存方式
(可複選) (ˇ)

電子檔
自 106
年資料
起 依
表 號
歸檔(ˇ)

是
(ˇ)

否
(填列
缺漏
年份)

書
面
資
料

電
子
媒
體

其
他
(請

說

明)

1.公務統計報表

2.報表原始資料

3.統計刊物
(依實際情形自行增列)

4.統計報告
(依實際情形自行增列)

說明：1.公務統計報表及統計刊物係指歷年本機關所編製之報表及統計刊物，並由本機關保存管

理者。
2.若公務統計報表及統計刊物有完整保存時間序列者，請填列起迄年份，若未完整保存



2

者，除填列起迄年份外並註明缺漏年份。
3.統計報告為統(會)計室所撰寫之新聞稿、統計通報、統計分析等。

二、每週至少自主檢查一次機關網站預告統計資料發布時間表

(一)□是，□有紀錄檢查結果。(請附佐證資料)

□未紀錄檢查結果。

(二)□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簡述)

三、性別統計項目、指標增刪修訂作業

項目別

提請機關性別
平等專案小組
會議討論通過

依指標屬性送請
性平會相關
分工小組審議

增
(ˇ)

刪
(ˇ)

修
(ˇ)

提會日期 增
(ˇ)

刪
(ˇ)

修
(ˇ)

提會日期

(一)機關權管之性別統計項目、指標

(二) 本府列管之性別統計指標

說明：請附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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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統計刊物(指標)檢討及發布作業

統計刊物
(指標)名稱

是否
新增

(ˇ)

定期
檢討

(ˇ)

出刊
週期
(年報

請註明

出刊

日期)

發布形態
(可複選)(ˇ)

是否發布
於機關
網站

(ˇ)紙本 電子書
(檔)

說明：1.本項所列刊物不包括調查報告、應用統計分析及統計資料檔目錄等刊物。

2.定期檢討部分請附佐證資料。

3.僅供內部參考之統計刊物(指標)須附佐證資料。

參、應用統計分析(A1 組 8%、A2 組 5%、B 組 17%)

一、統計專題分析及應用作業

統計專題分析名稱
性別
議題
(ˇ)

對外
發布

(ˇ)

研編
主題
(序號)

簽陳
情形
(序號)

提報
施政
會議
情形

(序號、

可複選)

應用
情形

(序號、

可複選)

追蹤
應用
成效

(ˇ)

說明：1.研編主題、簽陳情形、提報施政會議情形、應用情形請依後附序號表填寫。

2.統計專題分析請與業務單位合作規劃，並追蹤後續應用成效。

3.簽陳情形、提報施政會議情形、應用情形及追蹤應用成效請附佐證資料。

4.僅供內部參考之統計專題分析請附佐證資料。

5.113 年 8 月以前發布之統計專題分析如於 113 年 8 月至 114 年 7 月有提報施政會議情形、應

用情形及追蹤應用成效，僅須填列統計專題分析名稱、提報施政會議情形、應用情形及追

蹤應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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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統計通報及應用作業

統計通報
名稱

出刊
週期

發布篇數

(篇數)
對外
發布

(ˇ)

研編
主題
(序號)

簽陳
情形
(序號)

提報
施政
會議
情形

(序號、

可複選)

應用
情形

(序號、

可複選)性別

議題

說明：1.研編主題、簽陳情形、提報施政會議情形、應用情形請依後附序號表填寫，除研編主題外請附

佐證資料。

2.僅供內部參考之統計通報請附佐證資料。

3.113 年 8 月以前發布之統計通報如於 113 年 8 月至 114 年 7 月有提報施政會議情形及應用情形，

僅須填列統計通報名稱、提報施政會議情形及應用情形。

序號 研編主題 簽陳情形 提報施政會議
情 形 應用情形

1 創編 簽陳市長 市政或機關會議 會議資料引用分析結果

2 精進 簽陳機關首長
市長室或機關專
案報告

作為擬定政策之依據

3 依循往例
面陳市長或機關
首長

性別平等相關
會議

函(箋)或 email相關機關
(單位)應用

4 其他 無簽陳或面陳 其他會議 外界文章或媒體引用

5
於研討會 (不包括主計
處舉辦之研討會)或期
刊發表(如主計月刊)

6 其他(請說明，如議會質
詢)

肆、機關內部統計稽核 (A1 組 5%、A2 組 4%、B 組 7%)

內部統計稽核執行情形

(一)□已辦理完成(請附佐證資料)。

(二)□未辦理，預計 年 月 日辦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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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公務統計業務創新、精進情形及具體事蹟(A1 組 9%、A2 組 8%、B 組 9%)

類別
(可複選)

項目 性質 具體成效(請附佐證資料)

□公務統計

□調查統計

□主計資訊

□性別統計

□其 他

□創辦

□精進

□其他

□公務統計

□調查統計

□主計資訊

□性別統計

□其 他

□創辦

□精進

□其他

說明：1.若公務統計業務創新及精進項目經主計處審核並推薦提報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業務創新變

革精進項目」者，則予以額外加分。

2.本項內容含配合施政需求，創編統計刊物或改版精進其內容、機關網站統計專區建置統計成

果視覺化查詢網頁或新增重要類別統計資料精進專區內容等，以及性質雖非屬創新、精進，

惟仍屬協助機關及整體主計專業所作努力及貢獻之具體事蹟（例如：簡化主計業務流程、辦

理意向性調查、大數據資料加值應用、重要性別統計業務辦理情形等）。

3.倘屬參加全國性、全市性之評比、考核或競賽獲獎，請於性質欄勾選其他，並於具體成效欄

詳述其獲獎情形及辦理內容。

陸、其他 (A1 組 2%、A2 組 2%、B 組 2%)

一、機關辦理內部統計研討會或教育訓練情形

(一)□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附佐證資料)

(二)□無。

二、建議事項

□本表業奉機關首長核可。(奉核後請勾選，並將統計工作稽核表第 1部分書面稽核以電子郵

件傳送至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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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組第 2 部分：平時及實地稽核(由主計處填寫)

壹、公務統計方案核定與管理 (A1 組 11%、A2 組 11%、B 組 15%)

公務統計方案報表程式(含共通性及內部報表)增刪修訂作業

(一)依主計處函文規定時限內回復機關內部報表檢討情形。

1.□是，□無修訂。
□有修訂，併同增刪修訂明細表及報表程式草稿逕送本處。

2.□未於期限內回復。
(二)公務統計方案報表程式(含共通性及內部報表)修訂情形︰

1.□已修訂

核定
日期

核定
文號

增刪修訂表數(表)
審核
情形

涉及
增加
統計
項目
之
修訂
表數

(表)

總計
配合中央
業管部會

辦理

配合業務
需求辦理

內
容
完
備
(ˇ)

依
期
辦
理
(ˇ)增 刪 修 增 刪 修 增 刪 修

說明：1.內容完備係指初審及來函公文附件無缺漏。

2.依期辦理係指機關應於收到中央部會增刪修訂共通性公務統計報表程式之公文，依其發文

日期以及報表程式增刪修訂表數起，於規定期限 2 週前函送本處。(詳 114 年臺北市政府

各一級機關與區公所及稅捐處應辦公務統計業務注意事項)

(1)涉及區公所之共通性報表，是否於本處核定方案隔日起 6 個工作

日內函請區公所配合修訂方案，並副知本處。

A.□是，____次。
B.□否，____次。
C.□無涉及區公所之報表。

(2)於本處核定公務統計方案隔日起 6 個工作日內，就核定內容更新

機關公務統計方案資料，並將相關電子檔以電子郵件逕送本處。

A.□是，____次。
B.□否，____次。

2.□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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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統計資料審核、發布與管理 (A1 組 19%、A2 組 21%、B 組 20%)

報表報送延誤情形

(一)□皆按時報送。

(二)□報送延誤：

表號 表名
資料
時間

編送
期限

收訖
日期

逾期
日數

二、資料是否錯漏

(一)□經審核後無錯漏。

(二)□有錯漏：

表號 表名
資料
時間

錯漏
情形

已完成
修正
（ˇ）

尚未完成修正
（簡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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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地稽核

(一)公務統計報表收報登錄

1.是否設置收報日期登記表

□是。

□否， 。(簡述實際情形)

2.收報日期登記表格式是否正確

□是。

2-2□否， 。(簡述實際情形)

3.是否依規定登錄收訖、報送日期

□是。

□否， 。(簡述實際情形)

4.是否依規定登錄修正表收訖、報送日期

□是。

□否， 。(簡述實際情形)

□無修正表。

(二)公務統計報表逾期是否依規定進行稽催

1.□是。

2.□否， 。(簡述實際情形)

3.□無逾期報表。

(三)公務統計方案保存

1.是否為最新版本

□是。

□否， 。(簡述實際情形)

2.內容是否完備（至少應含封面、條文、報表程式、權責區分表）

(四)統計作業手冊保存版本

1.□臺北市政府一級機關統計室統計作業手冊

□臺北市政府一級機關會計室(機構)(含稅捐稽徵處會計室)統計

作業手冊

□臺北市區公所會計室統計作業手冊

2.統計作業手冊版本□為最新版本。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請簡述)

(五)統計範圍劃分方案

1.□為最新版本

2.□否， 。(簡述實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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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務統計報表、報表原始資料、刊物、報告保存

1.□與書面稽核表填列相符

2.□與書面稽核表填列不符， 。(簡述實際情形)

(七)公務統計報表稽核

表號 表名

報表資料
與原始資
料一致
（ˇ）

依規定程序
報送修正表

（ˇ）

報表資料
與原始資
料(檔案)保
存完整
（ˇ）

備註
（簡述缺失

情形）

是 否
無須

修正
是 否 是 否

四、預告統計資料發布作業

項目 是
（ˇ）

否
(請簡述內容及原因)

(一)依規定辦理「預告統計資料發

布時間表」上網作業

(二)依預告之時間發布及連結統計

資料

(三)依規定連結統計資料背景說明

(四)配合公務統計方案修訂後 1 個

月內修訂統計資料背景說明及

預告統計資料發布時間表

(五)「預告統計資料發布時間表」網

址如有異動，主動以電子郵件

通知主計處

(六)報送核定之修正表後，重新上

載「預告統計資料發布時間表」

的連結報表檔案，同時於上述

時間表之「備註」欄註記修正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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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性別統計發布作業

(一)性別統計項目、指標資料發布於機關性別統計專區

1.□是。

是否發布近 5 年資料，並於 2 月底前更新至最新資料

(1)□是。

(2)□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簡述)

2.□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簡述)

(二)建置供外界查詢之性別統計資料庫

1.□是。

2.□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簡述)

六、統計刊物(指標)編製及發布作業

統計刊物
(指標)名稱 總頁數

是否
撰寫
簡要
分析

(ˇ)

統計
表數

統計
圖數

內容有明顯
錯漏

(ˇ)

名稱、週期及
發布時間等
異動時未以電
子郵件通知

主計處
(ˇ)

刊物總計

摺頁總計

說明：1.僅須以「ˇ」呈現之欄位，其總計列填寫「ˇ」之總項數。

2.統計刊物若同時以紙本及電子書二種形態發布，則總頁數只能擇一填列。

3.本項所列刊物不包括調查報告、應用統計分析及統計資料檔目錄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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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協助本處應用統計分析規劃及應用(A1 組 7%、A2 組 6%、B 組 3%)

一、專題分析合作規劃及應用情形

專題分析
名稱

合作項目

撰擬前協助本
處與機關業務
單位進行訪談
及提供意見

(ˇ)

撰擬過程中
回復相關問題
及提供資料

(ˇ)

專題分析初稿
請業務單位
提供意見

(ˇ)

填復應用情形
(ˇ)

二、統計通報合作規劃及應用情形

統計通報
名稱

合作項目

撰擬前協助請
機關業務單位

提供意見
(ˇ)

撰擬過程中
回復相關問題
及提供資料

(ˇ)

撰擬完成時確認文
字合宜性及
數字正確性

(ˇ)

肆、統計應用資訊化維護與管理 (A1 組 5%、A2 組 6%、B 組 3%)

一、機關網站建置統計專區(若勾選「否」，毋須填二)

(一)□是。

(二)□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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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關網站統計專區內涵

子專區內容

應設置(ˇ)

無須
設置

(ˇ)

已設置

未
設
置

配合資料發布
週期即時更新
資料及定期

辦理系統更新
維護

預告統計資料發布時間表

統計刊物

統計通報

統計專題分析

性別統計

統計資料查詢系統

統計成果視覺化查詢網頁

伍、統計調查管理 (A1 組 4%、A2 組 3%、B 組 3%)

一、每年四月依主計處函文規定時限內回復下一年「擬辦理統計調查項目」，
併同附上該調查概算影本。

(一)□是，□無辦理統計調查。
□有辦理統計調查，□回復內容無缺漏。

□回復內容需要補件。
(二)□未於期限內回復。

二、每年十月依主計處函文規定時限內回復下一年「擬辦理統計調查一覽表」
及當年列管統計調查執行情形。 

(一)□是，□無辦理統計調查。
□下一年或當年有辦理統計調查，□回復內容無缺漏。

□回復內容需要補件。
(二)□未於期限內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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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追蹤列管統計調查辦理情形

調查名稱

將初審完之調查

實施計畫草案送

主計處進行複審

將複審完之調查

實施計畫函送

主計處核定或函

請主計處轉陳

主計總處核定
備註

未依調查 

實施計畫 

規定時間內

完成調查 

結果報告，

並函送 

主計處 

(ˇ) 

主計

機構

初審

日期

未於實施

調查

3 個月前

送初審

(ˇ)

內容

有缺

漏

(ˇ)

未於實

施調查

2 個月

前發函

(ˇ)

內容

有缺漏

(ˇ)

陸、其他 (A1 組 5%、A2 組 6%、B 組 5%)

一、運用統計資訊於業務推動情形計___項，其中提報市政相關會議計___

次。(須請機關提供市政相關會議〔包括性別平等相關會議、臺北市政府新住民事務諮詢委員會、

臺北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等〕資料)

二、機關依主計處規定對象及名額應參加公務統計相關教育訓練及研討會

___人次，實際參加___人次，未參加___人次(事先向主計處請假__人

次)。

三、書面稽核複查及其他公務統計工作之優缺情形

承辦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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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OO 區公所統計工作稽核表

區公所組第 1 部分：書面稽核(由區公所填寫)

(本次稽核項目請填列 113 年 8 月至 114 年 7 月之辦理情形)

壹、公務統計方案檢討情形 (6%)

公務統計方案報表程式(含共通性及內部報表)增刪修訂作業檢討情形
(請附佐證資料，不含僅配合一級機關修訂)

(一)□已檢討。(請附佐證資料)

(二)□未檢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簡述)

貳、統計資料編報、發布與管理 (22%)

一、資料編報審核、管理及報送作業

(請區公所依實際情形填列，此部分為主計處實地稽核參考依據)

(一)公務統計報表稽催
單位：表次

應報送
逾報送期限

總計 已稽催 未稽催

說明：1.應報送係指依公務統計方案規定須報送之總表數。

2.逾報送期限係指超過公務統計方案報表程式核定報送之期限。

(二)公務統計報表、報表原始資料、刊物、報告保存

項目

列冊管理 保存完整

是
(ˇ)

表冊
起迄
年

保存方式
(可複選) (ˇ)

電子檔
自 106
年資料
起 依
表 號
歸檔(ˇ)

是
(ˇ)

否
(填列
缺漏
年份)

書
面
資
料

電
子
媒
體

其
他
(請

說

明)

1.公務統計報表

2.報表原始資料

3.統計刊物
(依實際情形自行增列)

4.統計報告
(依實際情形自行增列)

說明：1.公務統計報表及統計刊物係指歷年本機關所編製之報表及統計刊物，並由本機關保存管

理者。
2.若公務統計報表及統計刊物有完整保存時間序列者，請填列起迄年份，若未完整保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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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填列起迄年份外並註明缺漏年份。
3.統計報告為會計室所撰寫之新聞稿、統計通報、統計分析等。

二、每週至少自主檢查一次機關網站預告統計資料發布時間表

(一)□是，□有紀錄檢查結果。(請附佐證資料)

□未紀錄檢查結果。

(二)□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簡述)

三、統計刊物(指標)檢討及發布作業

統計刊物
(指標)名稱

是否
新增

(ˇ)

定期
檢討

(ˇ)

出刊
週期
(年報

請註明

出刊

日期)

發布形態
(可複選)(ˇ)

是否發布
於機關
網站

(ˇ)紙本 電子書
(檔)

說明：1.本項所列刊物不包括調查報告、應用統計分析及統計資料檔目錄等刊物。

2.定期檢討部分請附佐證資料。

3.僅供內部參考之統計刊物指標請附佐證資料。

參、機關內部統計稽核 (14%)

內部統計稽核執行情形

(一)□已辦理完成(請附佐證資料)。

(二)□未辦理，預計 年 月 日辦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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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務統計業務創新、精進情形及具體事蹟(6%)

類別
(可複選)

項目 性質 具體成效(請附佐證資料)

□公務統計

□調查統計

□主計資訊

□性別統計

□其 他

□創辦

□精進

□其他

□公務統計

□調查統計

□主計資訊

□性別統計

□其 他

□創辦

□精進

□其他

說明：1.若公務統計業務創新及精進項目經主計處審核並推薦提報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業務創新變

革精進項目」者，則予以額外加分。

2.本項內容含配合施政需求，創編統計刊物或改版精進其內容、機關網站統計專區建置統計成

果視覺化查詢網頁或新增重要類別統計資料精進專區內容等，以及性質雖非屬創新、精進，

惟仍屬協助機關及整體主計專業所作努力及貢獻之具體事蹟（例如：簡化主計業務流程、辦

理意向性調查、大數據資料加值應用、重要性別統計業務辦理情形等）。

3.倘屬參加全國性、全市性之評比、考核或競賽獲獎，請於性質欄勾選其他，並於具體成效欄

詳述其獲獎情形及辦理內容。

伍、其他 (2%)

一、區公所辦理內部統計研討會或教育訓練情形

(一)□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附佐證資料)

(二)□無。

二、建議事項

□本表業奉機關首長核可。(奉核後請勾選，並將統計工作稽核表第 1部分書面稽核以電子郵

件傳送至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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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公所組第 2 部分：平時及實地稽核(由主計處填寫)

壹、公務統計方案執行與管理 (12%)

公務統計方案報表程式(含共通性及內部報表)增刪修訂情形

(一)□已修訂

核定
日期

核定
文號

增刪修訂表數(表)
審核
情形

涉及
增加
統計
項目
之
修訂
表數

(表)

總計
配合一級
機關辦理

配合業務
需求辦理

內
容
完
備
(V)

依
期
辦
理
(V)增 刪 修 增 刪 修 增 刪 修

說明：1.內容完備係指初審及來函公文附件無缺漏。

2.依期辦理係指各區公所應於每年 7 月底及 11 月底前，彙整期間內各機關增刪修區公所共通性

報表程式之內容，函送主計處核定。

於本處核定公務統計方案隔日起 6 個工作日內，就核定內容更新機關

公務統計方案資料，並將相關電子檔以電子郵件逕送本處。

1.□是，____次。
2.□否，____次。

(二)□無修訂。

貳、統計報表審核、發布與管理 (21%)

報表報送延誤情形

(一)□皆按時報送。

(二)□報送延誤：

表號 表名
資料
時間

編送
期限

收訖
日期

逾期
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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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是否錯漏

(一)□經審核後無錯漏。

(二)□有錯漏：

表號 表名
資料
時間

錯漏
情形

已完成
修正
（ˇ）

尚未完成修正
（簡述原因）

三、實地稽核
公務統計報表收報登錄

是否設置收報日期登記表

□是。

□否， 。(簡述實際情形)

收報日期登記表格式是否正確

□是。

□否， 。(簡述實際情形)

是否依規定登錄收訖、報送日期

□是。

□否， 。(簡述實際情形)

是否依規定登錄修正表收訖、報送日期

□是。

□否， 。(簡述實際情形)

□無修正表。

公務統計報表逾期是否依規定進行稽催

□是。

□否， 。(簡述實際情形)

□無逾期報表。

公務統計方案保存

是否為最新版本

□是。

□否， 。(簡述實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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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是否完備（至少應含封面、條文、報表程式、權責區分表）

□是。

□否， 。(簡述實際情形)

統計作業手冊保存版本

□臺北市政府一級機關統計室統計作業手冊

□臺北市政府一級機關會計室(機構)(含稅捐稽徵處會計室)統計作
業手冊

□臺北市區公所會計室統計作業手冊

2.統計作業手冊版本□為最新版本。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請簡述)

統計範圍劃分方案

□為最新版本

□否， 。(簡述實際情形)

公務統計報表、報表原始資料、刊物、報告保存

□與書面稽核表填列相符

□與書面稽核表填列不符， 。(簡述實際情形)

(七)公務統計報表稽核

表號 表名

報表資料
與原始資
料一致
（ˇ）

依規定程序
報送修正表

（ˇ）

報表資料
與原始資
料(檔案)保
存完整
（ˇ）

備註
（簡述缺失

情形）

是 否
無須

修正
是 否 是 否



4

四、預告統計資料發布作業

項目 是
（ˇ）

否
(請簡述內容及原因)

(一)依規定辦理「預告統計資料

發布時間表」上網作業

(二)依預告之時間發布及連結統

計資料

(三)依規定連結統計資料背景說

明

(四)配合公務統計方案修訂後 1

個月內修訂統計資料背景說

明及預告統計資料發布時間

表

(五)「預告統計資料發布時間表」

網址如有異動，主動以電子

郵件通知主計處

(六)報送核定之修正表後，重新

上載「預告統計資料發布時

間表」的連結報表檔案，同時

於上述時間表之「備註」欄註

記修正事宜。

五、統計刊物(指標)編製及發布作業

統計刊物
(指標)名稱 總頁數

是否
撰寫
簡要
分析

(ˇ)

統計
表數

統計
圖數

內容有
明顯錯
漏
(ˇ)

名稱、週期及
發布時間等
異動時未

以電子郵件
通知主計處

(ˇ)

刊物總計

摺頁總計

說明：1.僅須以「ˇ」呈現之欄位，其總計列填寫「ˇ」之總項數。

2.統計刊物若同時以紙本及電子書二種形態發布，則總頁數只能擇一填列。

3.本項所列刊物不包括調查報告、應用統計分析及統計資料檔目錄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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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統計應用資訊化維護與管理 (11%)

一、機關網站建置統計專區(若勾選「否」，毋須填二)

(一)□是。

(二)□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簡述)

二、機關網站統計專區內涵

子專區內容

應設置(ˇ)

無須
設置

(ˇ)

已設置

未
設
置

配合資料發布週期
即時更新資料及
定期辦理系統

更新維護

預告統計資料發布時間表

統計刊物

統計通報

統計專題分析

性別統計

統計資料查詢系統

統計成果視覺化查詢網頁

肆、統計調查管理 (3%)

一、每年四月依主計處函文規定時限內回復下一年「擬辦理統計調查項目」，
併同附上該調查概算影本。

(一)□是，□無辦理統計調查。
□有辦理統計調查，□回復內容無缺漏。

□回復內容需要補件。
(二)□未於期限內回復。

二、每年十月依主計處函文規定時限內回復下一年「擬辦理統計調查一覽表」
及當年列管統計調查執行情形。 

(一)□是，□無辦理統計調查。
□下一年或當年有辦理統計調查，□回復內容無缺漏。

□回復內容需要補件。
(二)□未於期限內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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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追蹤列管統計調查辦理情形

調查名稱

將初審完之調查

實施計畫草案送

主計處進行複審

將複審完之調查

實施計畫函送

主計處核定或函

請主計處轉陳

主計總處核定

未依調查 

實施計畫 

規定時間內

完成調查 

結果報告，

並函送 

主計處 

(ˇ) 

備註

主計

機構

初審

日期

未於實施

調查

3 個月前

送初審

(ˇ)

內容

有

缺漏

(ˇ)

未於實

施調查

2 個月

前發函

(ˇ)

內容

有缺漏

(ˇ)

伍、其他 (3%)

一、機關依主計處規定對象及名額應參加公務統計相關教育訓練及研討會

___人次，實際參加___人次，未參加___人次(事先向主計處請假__人

次)。

二、書面稽核複查及其他公務統計工作之優缺情形

承辦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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